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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上披露了《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18），经审查，由于相关人员工作疏忽，导致该公告中控股

子公司拟办理融资租赁事宜中的融资金额书写错误，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更正事项具体内容： 

更正前：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

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城县支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

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

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拟由公司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不动产

证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7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8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9 号，并由公司股东蔺向光及

其配偶闫淑红、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公告编号：2024-003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

拟由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并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

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业务经营需要，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

及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以下统称“租赁合同”），向平安租赁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租赁成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初始租赁期限不

超过 36 个月。（具体融资租赁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及公司股东蔺向光、蔺向前、蔺向静同意与平安租赁签订《保证合同》

及其他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向平安租赁提供不可撤销的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且无需提供反担保。其中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上

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金额包括融资金额及其

他应付款项，担保范围为租赁合同项下东锦肥业应向平安租赁支付的所有应付款

项和平安租赁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具体担保事项以实际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为

准）。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

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城县支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

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

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拟由公司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不动产

证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7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8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9 号，并由公司股东蔺向光及

其配偶闫淑红、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

拟由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并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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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业务经营需要，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

及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以下统称“租赁合同”），向平安租赁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租赁成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初始租赁期限不

超过 36 个月。（具体融资租赁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及公司股东蔺向光、蔺向前、蔺向静同意与平安租赁签订《保证合同》

及其他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向平安租赁提供不可撤销的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且无需提供反担保。其中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上

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金额包括融资金额及其

他应付款项，担保范围为租赁合同项下东锦肥业应向平安租赁支付的所有应付款

项和平安租赁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具体担保事项以实际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为

准）。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

合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16,990 37.70%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的担保余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余额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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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

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城县支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

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

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拟由公司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不动产

证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7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8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9 号，并由公司股东蔺向光及

其配偶闫淑红、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

拟由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并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

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业务经营需要，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

及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以下统称“租赁合同”），向平安租赁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租赁成本）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初始租赁期限不

超过 36 个月。（具体融资租赁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及公司股东蔺向光、蔺向前、蔺向静同意与平安租赁签订《保证合同》

及其他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向平安租赁提供不可撤销的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且无需提供反担保。其中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上

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金额包括融资金额及其

他应付款项，担保范围为租赁合同项下东锦肥业应向平安租赁支付的所有应付款

项和平安租赁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具体担保事项以实际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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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东锦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

要，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城县支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

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

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拟由公司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不动产

证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7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8 号、晋（2020）交城县不动产权第 0001419 号，并由公司股东蔺向光及

其配偶闫淑红、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

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经营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贷款，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整，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具体授信期限、贷款利率等以双方最终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该笔贷款

拟由公司提供连带担保，并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蔺向前及其配偶胡士华提供个人连

带担保（具体担保内容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锦肥业根据业务经营需要，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签订《售后回租赁合同》

及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以下统称“租赁合同”），向平安租赁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租赁成本）为人民币 4,000 万元，初始租赁期限不

超过 36 个月。（具体融资租赁事项以实际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及公司股东蔺向光、蔺向前、蔺向静同意与平安租赁签订《保证合同》

及其他合同、协议和书面文件，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向平安租赁提供不可撤销的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且无需提供反担保。其中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上

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担保金额包括融资金额及其

他应付款项，担保范围为租赁合同项下东锦肥业应向平安租赁支付的所有应付款

项和平安租赁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具体担保事项以实际签署的保证合同约定为

准）。 

 

五、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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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

合并报表外主体的担保余额 
  

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15,990 35.49% 

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的担保余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余额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

额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山西金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8 日 


